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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雨季 花季雨季

浮世三千，吾爱有三：日月与琴。日为朝，月
为暮，琴为朝朝暮暮。

一叶知秋。那个女孩仍坐在窗前，弹着新
学的曲子《渭水情》。我一度以为只需夸张的动
作与技艺便可，于是熟练后便把琴放在一旁。
这换来的是老师的斥责：“你到底懂不懂其中真
意？”

我并不懂，我只是渴望着在那个国际性比赛
中，一鸣惊人，获得荣耀。于是，我日复一日地练
习，却不得要领，心中烦闷渐增。

月光如水，洒满大地，雪白的琴板上，落满辛
酸的泪水。过去我都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不
能？心中的烦躁突长，扰乱了心绪。果然，在那个
国际性比赛里，一败涂地。

寥寥弹拨着，细细品味着，却终日提不起兴
趣。我渴望像蝴蝶那样，在天空里飞翔，赢得比
赛。却终做了埋在地里的蝉，因而郁郁寡欢。

直至秋风袭来，我有幸与同门数十人去听大
师的演奏。老师安排我弹给大师听，我便弹了《渭
水情》。

“停。”大师说道，他炯炯的目光里透着严厉与
坚韧，“弹琴最重要的是心静，心与之交，情与之
融，方成大业。”他的目光如出鞘的利刃，还没来得

及收回去，狠狠扎进我的心。我有些恍惚，情与心
如此重要？大师接着说：“最重要的是舍弃依靠技
艺的勇气。”

豁然矣！我只是浮夸动作，纸上谈兵，从来没
有用心体会隐喻其中的情感。或者，我从来没有
勇气告别过去，开启新生，像大鹏鸟翅膀下的低喃
雏鸟，渴望飞翔，却依赖于过去的成功。心与之
交，情与之融——我心豁然！忆往昔少年时，欲扶
摇直上九万里而不能，舍浮躁，去棱角，为勇者也。

再弹《渭水情》，只见那渭水之汐，手揽银月，
光明琉璃动，滑进手心，素琴款款。闭上眼，从明
媚的阳光中进入黑暗，我才真正感受到那一抹春
与渭水之情。

琴在我手，情亦在我手。迈出了这一步，弹拨
心绪与新生。

【简评】本文以泰戈尔《飞鸟集》里的诗句开
头，一下子抓住读者的眼球，让读者感受到浓浓的
文学气息。再者，作者用语之简练精当亦值得称
道，如“一叶知秋”“豁然矣”“舍浮躁，去棱角”等词
语足可以一当十，使文章要言不烦。最重要的是，
作者在文中传达的“心与情相交”的道理，让人彻
悟弹琴之道，不仅获得了审美的愉悦，也收获了技
能上的领悟。

琴在手，情亦在手
市四中八（17）班 金映廷

如果你要写荷，就不能只写荷，写新荷，写盛荷，写残破却依旧傲立的荷。
你要写“小荷才露尖尖角”。荷苞新长，嫩绿的荷叶覆着一层茸毛，如新生

婴儿的脸颊，茸茸的。花苞从叶下探出，由粉至白渐浅，荷尖裂开小口，花瓣片
片包裹。蜻蜓飞来，双脚轻点，收起双翅，立于最高的荷尖，环视整个荷塘，低声
呼唤。它们都在期待，夏天的到来，荷花绽放之时。

你亦要写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花生自淤泥，却不沾淤
泥；由甘露洗涤，却不妖艳。荷瓣绽放，深深浅浅，层层叠叠。花瓣尖端酝酿着
一颗露珠，它由清晨的天空而来，滑过粉红的花瓣，汇成饱满的一滴，坠落、泛起
涟漪。它看过世俗的污浊，却毫不犹豫地转身，迎向晴空与天明。接天莲叶无
穷碧，荷叶生长，盖住池中污浊，墨绿连绵，无穷无尽，似是连着天。它们似是保
护着荷花，盖住那些世俗的沉沉浮浮。“映日荷花别样红”，观音也敬它三分。

你更要写“荷尽已无擎雨盖”。秋日的残荷已没了盛夏时的模样，荷叶枯黄
卷边，花瓣片片凋零，落在水中，似小舟。它没了光鲜亮丽的外表，却在无人知
晓的地方酝酿着来年的希望。它舍去一身的灿烂，包括那些为它带来赞许目光
的外表，任何东西都无法妨碍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莲蓬崭露头角，藕节
浮出水面，这或许就是它想要的结果，它一生的追求。

人生路上最幸福的事，或许就是有所追求，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但是
结果无比荣耀。你得时刻明白自己走在想走的路上，像荷一样。

【简评】本文以“新荷—盛荷—残荷”为脉络，从春天的小荷尖尖看到夏天的
满池绽放，再到秋天的残荷凋零，三个季节的荷花拼出了完整的生命故事。开
头那句“不能只写荷”特别有创意，通过三个并列的段落“小荷才露尖尖角”“出
淤泥而不染”“荷尽已无擎雨盖”等古诗的化用，将其转化为视觉意象，使古典意
象现代化、生命感悟具象化。最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段，从莲蓬想到人生追求，
荷花的生长过程和人生道理相结合，托物言志升华了主题。如果最后能再深
化，形成草木春秋与人生春秋的深度融合和共鸣会更好。

如果你要写荷
九龙学校八（7）班 张好宸

每年清明，我都要回小路村的老砖
房里，逗留半天。墙上还挂着太婆生前
戴过的斗笠，墙角还放着太婆生前用过
的晾衣杆，门前那棵太婆种的栀子树仍
郁郁葱葱得像一顶翠绿的大伞。所有的
一切都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就像太婆
从没离开过。

太婆是个瘦小的老太太，常年穿一
身黑色的粗棉布衣，银白色的头发在脑
后盘成一个髻，用一根变色的银簪固定
住。她的手像晒干的竹篾，骨节凸起处
有着陈年茶渍般的褐斑。这双手是我见
过的最巧的手，能编出漂亮的草帽，能为
我织出各种各样的毛衣，还会在毛衣上
别上一朵彩色的小花。她养的鸭子膘肥
体壮，每天都能收集一篮子浑圆饱满的
大鸭蛋。我的太婆是那么勤劳，那么无
所不能，就连随手种下的栀子树，都能开
出让人叹为观止的花朵，芬芳馥郁，香气
飘遍整个小路村。

以前，每当暑假来临，就是我最开
心、玩得最疯的时间。每个在小路村的
早晨，在盛夏的阳光里醒来，灶台上冒着
温暖的水蒸气，里面有太婆专门为我留
的梅子糕、小米粥和嫩玉米棒子。中午，
她把刚收集来的鸭蛋在烧热的大锅里摊
成金灿灿的蛋饼，撒上绿绿的小葱，好鲜

艳，好馋人，香气充满厨房。晚饭后的时
光是我的最爱，搬张小凳子摇着蒲扇赶
着蚊子，坐在清凉的晚风里，听小老太太
讲故事。天空中群星闪烁，映照着地面
上的万家灯火。那些古老的故事由着她
娓娓道来，遥远又动听，像隐匿在时间长
河里的歌谣，在我的回忆里一遍遍唱响。

三年前的那天，家里多了好多特别
的东西，多了一张黑白照，多了香烛、纸
钱，多了群穿白、黑衣服的人，多了些悲
伤……唯独少了太婆。

走向小路村，总为她携一朵白花。
也许她会笑着说，我很喜欢。

【简评】小作者以清明回村为引，
从 生 活 的 小 事 入 手 织 就 记 忆 经 纬 。
竹篾般的双手、绿葱金蛋的灶台、星
河下的故事……多感官细节让太婆
的形象跃然纸上。结尾“唯独少了太
婆”的笔锋陡转，恰似从幸福的云端
跌 落 —— 往 日 温 馨 越 是 细 密 铺 陈 ，

“携白花”的此刻便越显思念、悲伤之
深。末句虚笔：太婆笑说“喜欢”，何
尝 不 是 作 者 以 逝 者 之 乐 ，写 生 者 之
痛？这种“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让
怀念越发深沉动人。

小路村的太婆
市三中九（4）班 陈凯颉

接过母亲给的核桃仁，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清脆悦耳的“咔嚓”声，久
久在心底回荡。

进入初中后，学业变得繁重，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细密的“咔嚓”声响起，
我总想去看看这声音的来源，可面对堆积成山的作业，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必须把它吃完再走！”清晨，母亲站在门边，以一副没得商量的表情盯着
我。“我赶时间，在路上吃。”我朝着妈妈喊了一下，攥着核桃仁，逃跑似的奔出
家门。看着手中的核桃仁，我哭笑不得，这平淡无奇的核桃仁竟被妈妈视作
珍馐，说它可以补脑。可核桃仁又苦又涩，我最不爱吃了。回头看一眼家的
方向，确认母亲已经看不到后，我随手将核桃仁扔在草丛中，对正在觅食的鸟
儿喊道：“别找了，来吃核桃仁呀！”我心里不以为意地想，不就是个核桃仁吗，
至于必须要吃吗？

晚上，我写完作业，正准备去喝口水，突然发现母亲房间的灯亮着，还时
不时传出细密的“咔嚓”声。我的好奇心被这声响再次勾起。我蹑手蹑脚地
走到母亲房门边，透过门缝向里看去。只见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左手边放了
一袋核桃，地上散落着核桃壳，旁边有一袋已经剥好的核桃仁。原来，母亲每
天早上给我的核桃仁，是她亲手一个一个剥好的，还小心去掉核桃皮，干干净
净的。

“咔嚓咔嚓”的声音再次响起。用核桃夹夹住的核桃突然开裂，母亲一不留
神，夹子重重地夹在了她的手上。我心里一紧，握紧了拳头，努力不让泪水流出。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两行热泪顺着鼻翼流下，那悦耳的“咔嚓”声流进
了我的心里。思绪流转，回到现实。我将这核桃仁放入嘴中，细细咀嚼，一股
清香在舌尖弥漫。

那一声声悦耳的“咔嚓”声中，饱含着沉甸甸的母爱。

【简评】这篇浸润着核桃清香的作文，像颗被精心剥开的核桃，层层递进地
展现了母爱的重量。小作者用“咔嚓”声作为线索，串起三个情感片段：开篇以
声音设悬制造张力，中间用“弃核桃”与“窥剥核桃”形成情感对冲，结尾借声音
回环完成顿悟。若在结尾稍加雕琢，可将“沉甸甸的母爱”化作更灵动的意象，
比如进行生动的画面描写，将抽象的母爱具象为可触摸的生命印记，既有画面
感又留有余韵，让核桃的清香久久萦绕在成长的岁月里。

珍藏在心底的声音
市实验学校七（7）班 张恒旖

（感谢胡腾华、颜颖锋、孙希凤、章美云、陈晶老师对本版文章的点评）
有那么一个地方，依山而建，向海而生，诉尽百年沧桑。那里的海山人，铺

石阶筑石屋抗击百年风浪，做船模剪窗花雕琢缤纷文化，驾得远洋巨轮，做得渔
家风味，面朝大海，生生不息。在海山人这里，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庆丰收舞
蹈，那就是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

初识大奏鼓，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渔村小叙》中。电视里那些色彩斑
斓的服饰和夸张的表演动作，一下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迫不及待想要揭开它
神秘的面纱。

真正与其相识，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研学活动中。海边的广场上，随着一
阵激昂的锣鼓声响起，身着奇异服饰的表演者们登场了。他们头戴簪花的红布
包头，脸上涂着浓重的胭脂，上身穿深蓝色的斜襟短袄，下身穿橘黄色的大口
裤，衣襟的边角绣着橘红色的鱼纹花边，耳朵上挂着“黄金”大耳环，手上脚上套
着镯子，活脱脱一群从古老画卷中走出的人。那扭动的身姿，挥舞的手臂，夸张
而富有节奏感。

除了精彩的舞蹈动作，乐器演奏也是大奏鼓的一大亮点。“噔噔”，沉着稳重
的渔梆敲起来。撩人耳膜的唢呐声带着难以言喻的兴奋，像长虹穿云而来。铜
锣的敲击声清脆短促，“咣咣叮叮”。铜钹的声音响亮锐利。所有声响交织在一
起，震耳欲聋，却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仿佛是大海波涛汹涌的怒吼，又像是渔
民们丰收时的欢呼。演奏者们全身心投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每
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大海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

随后，我们也穿上表演者的衣服跃跃欲试。起初，有些腼腆的同学放不开，
一直弯着腰偷笑。奔放的同学一边舞动着手中的乐器一边放声呼喊，带动现场
气氛不断升温。随着节奏的推进，腼腆的同学也慢慢打开了自己，时而碎步轻
移，时而腾挪跳跃，渐渐融入热烈的表演氛围中。

不知不觉，表演结束，我仍沉浸在热烈的氛围中无法自拔。为了更深入地
了解大奏鼓，老师还带着我们拜访了当地一位资深的大奏鼓艺人——林爷爷。
林爷爷已是古稀之年，但谈起大奏鼓，他的眼中立刻闪烁着光芒，仿佛回到了年
轻时在舞台上表演的日子。林爷爷告诉我，大奏鼓起源于明朝，是当时渔民出
海前祈求平安、丰收的仪式，也是他们归来时表达喜悦的方式，是为了庆祝胜利
而创造的舞蹈。后来，经过代代相传和不断演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表演形
式。如今，为了保护和传承大奏鼓，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他们组织大奏鼓培训班，邀请老艺人授课，鼓励年轻人学习；还经常举办大奏鼓
表演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门艺术。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来研学，让
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和学习这项非遗。

大奏鼓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演，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它见证了渔民们的
奋斗与拼搏，承载着他们的希望与梦想。我们要用心去守护，让它在新时代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让后人也能领略到这份独特的文化魅力。

【简评】小作者特别会“抓镜头”——从电视里初见大奏鼓的新奇，到研学时
近距离观察表演者的穿着打扮和乐器演奏，再到自己套上衣服手舞足蹈的笨拙
模样，每个场景都像电影特写镜头般鲜活。拜访林爷爷那段就像给老照片上
色，让三百多年前渔民的祈愿穿越时光活了过来，水到渠成引出大奏鼓是一部

“活着的历史书”的观点。这既点明了守护传统的重要性，又像海浪拍岸般自
然，让读者跟着心潮澎湃。这篇文章很适合学生学习如何用眼睛收藏文化，用
文字传递乡情。

传承·海山情
温中实验学校八（13）班 程昱皓

我家门前有块菜园，不大，却颇有些意思。几户人家的地拼在一起，东家
一垄，西家一畦，倒也凑成个像样的园子。

开春时节，家里人都要为“今年种什么”这个话题费一番思量。大家凑在
一块，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奶奶说要种黄瓜，爸爸偏要栽小葱，弟弟则嚷着
要种他爱吃的小番茄。记得有一年妈妈突发奇想，要种丝瓜，为此还特地搭
了个竹架子。如今架子还在，经年累月，倒成了麻雀歇脚的好去处。

园子西北角是奶奶的鸡棚。老太太对养鸡这件事格外上心，年年都要翻
修鸡舍。起初不过是用几根竹竿支起来的草棚，后来渐渐有了模样，竟分出
前后两间——前间喂食，后间下蛋。奶奶常说：“鸡也得有个像样的住处。”这
话倒像是在说她自己。

我最怕被支使去捡鸡蛋。那些芦花鸡凶得很，见人就扑棱翅膀，“咯咯”
乱叫。有一回，我见一只母鸡正趴在草窝里，眼睛瞪得溜圆，我便远远站着
等。等了约莫半盏茶的工夫，它才不情不愿地起身挪开。我凑近一看，草窝
里躺着一个蛋，还带着体温，摸上去滑溜溜的。

这园子旁还淌着一条河，很长，左右望不到头。水不算清，倒映着天上的
云。旁边堆着些碎砖破瓦，也不知是哪年哪月留下的。这地方，除了钓鱼的，
鲜有人来，却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

打水漂是最有意思的。拣一块扁平的瓦片，身子微微后仰，手腕一抖，那
瓦片便“嗖”地飞出去，在水面上跳几下，溅起一串水花。我们常比赛谁的水
漂跳得多。王家的二小子最拿手，他能让瓦片在水上跳七八下，我们管这叫

“蜻蜓点水”。每当他露出这手绝活，大家都拍手叫好，他自己也笑得眼睛眯
成一条缝。

有时玩累了，我们就坐在河岸上，把脚伸进水里晃悠。河水凉丝丝的，偶
尔有小鱼来啄脚趾，痒得人直想笑。夕阳西下时，对岸的芦苇荡里会飞出几
只白鹭，翅膀掠过水面，划出一道银亮的水痕。直到妈妈们喊吃饭的声音响
彻河岸，我们才起身，拍拍屁股，各回各家。

如今想起这些，倒觉得那小小的菜园子，装着的不仅是瓜果蔬菜，更是一
段温润的时光。那些种菜的人，那些吵闹的鸡，那些在水面上跳跃的瓦片，成
了记忆里最鲜活的景致。

菜园依旧，只是当年打水漂的孩子，早已各奔东西了。

【简评】文章笔调平淡从容，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农村田园画卷。小
作者善用白描手法，将菜园琐事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透着对童年生活的温情
追忆。一家人商议菜园种植问题，“我”被指使着去捡鸡蛋，小伙伴们一起比
赛打水漂……这小小菜园，将流逝的光阴具象化，将童年往事具象化，读来余
韵悠长。全文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却处处可见生活的本真。汪曾祺老先生
曾说“写散文要像说话一样”，诚如是也。

菜园小记
大溪二中七（8）班 李诗琪

爷爷去世了。
当这消息从母亲口中传出时，我霎时被震撼

得说不出话来。母亲转身安慰起眼眶泛红的父
亲，而我低头愣神间，忽觉有冰凉的水花溅在我的
拇指上。

幼时，我曾与爷爷共居过一段时日。父母外
出务工，爷爷便接手了我的日常起居。爷爷对我
常常是极尽宠爱，不仅仅因为祖孙辈的隔代亲，更
因为我左手的那根拇指——爷爷的儿女们并没有
遗传到他宽而扁的拇指，但这与他相同的性状却
存在我的基因序列里。

我清晰地记得，爷爷常常牵着我上街。他粗
粝而宽厚的大手牵着我稚嫩的小手，晃荡着前
行。他轻轻揉搓着，描摹我拇指的轮廓。我难忘，
爷爷在酒后的酩酊大醉里，黝黑里透着通红的皱
巴巴的脸上，浮现憨厚的微笑，拉着我的手端详。
我深刻地铭记，我从学校里带回满分的试卷，他兴
奋地拉着我的手，将我举过头顶，嘴里高呼着：“我
家的囡，真好！”

这些深邃而又柔情的目光，这些温柔而又沉
静的爱抚，这些热切而又宠溺的夸赞，成了我童年
最美好的回忆。而这一切，却随着我的长大成为
敏感的负担。

我左手的拇指又宽又粗，但右手的拇指遗传
了我的母亲——纤细又秀美。这一长一短，一宽
一窄，在一次自以为异于常人而自豪的展示中，受
到了好友的嘲讽：“你的两根大拇指怎么不一样？
好丑啊。”越来越多相似的反馈让我意识到：原来
我不同的左右手是奇怪的，宽而扁的拇指是丑陋
的。在与身旁同学和伙伴的交流中，我发觉他们
常认为我身上有股怪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词：老人味。

脆弱的自尊心随着我一天天的长大越发浓
烈，它藏在缩进衣袖的左手里，藏在对爷爷每次触
碰的躲避里，藏在每次与爷爷落寞的眼神对视时
狠心扭过头去的视而不见里。

父母将我接回去的那天，村口的老槐树投下
的阴影将爷爷笼罩住了。六年的朝夕相伴里，不
知是我长大了，还是爷爷变老了，从前他伟岸的身
躯此刻佝偻着，是那么矮小。

进入新的环境，我常常将左手的拇指按在掌
心里，隐在四指后。爷爷给予我的爱，亦被我敛去
声响。几年里偶有几次回老家探望爷爷也是躲避
着，躲避着亲热，躲避着关切，亦躲避着那双长有
与我相同拇指的手掌。

为什么要躲避？为什么要隐藏？为什么直到
爱你的人离开，才知道怀念？

往日种种浮现眼前，悲伤是那么浓烈，可我为
什么流不出眼泪？那一天，我小心翼翼地向新同
学显露我的不同，她却说：“这有什么奇怪？这是
你的特点。”此刻，泪水才决堤。

在失去中，我终于摒弃世俗的偏见。在离别
中，我终于明白爱的珍贵。在消弭中，我终于释
然，让爷爷给予我的爱重见天日。

从此，我走路时不再紧握左手的拇指。从此，
我时常怀念爷爷身上老槐树的草木味。从此，我开
始珍视它——我左手的拇指，我宽而扁的拇指。我
接续着爷爷对它的爱，热切的，柔情的。

爷爷的墓在一棵老槐树下，今年我去扫墓，发觉
它又长高了，和我一样。爷爷留下的遗物不多：几件
衣物，一间危房，两棵槐树，还有我的一根拇指。

【简评】这篇作文用拇指的细节串起爷爷和孙
女的故事，细腻刻画了成长中自我认同的挣扎。从
童年的无忧无虑到青春期的敏感自卑，从对爷爷的
抗拒到理解，作者通过对手指的生动描写，重新诠
释了亲情的意义。院里的老槐树和变形的拇指互
相映照，默默见证时光流转。在血脉相连又代沟分
明的矛盾里，展现了如何将身体特征转化为情感纽
带，最终战胜世俗的偏见，与自己、与家人和解的温
暖过程。全篇构思巧妙，句句真情，字字实意，在毕
业季是一份见证自己长大的最好的礼物。

拇指
市三中九（8）班 郑惠尹

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家时已是夕
阳西下。我拖着沉重的密码箱，站在进
村的岔路口。金红的晚霞洒满大地，逆
着光，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外婆
佝偻着身子，正慢慢地挪着步子朝我走
来。那一刻，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模糊了，
我的眼里只剩下这个瘦弱的老人。

“昨天晚上，你妈打电话说，你今天
放假回来，让我多做点饭。”她笑着，想拉
我的手又缩了回去，“刚从田里回来，手
上全是土。”我立刻握住了她那瘦弱又沾
着泥土的手：“对，我昨天中午打电话跟
我妈讲的，怕我回来你不在家。”她听了，
又笑起来。就这样，我和外婆一起走在
回家的那条弯弯曲曲、安安静静的小路
上。

外婆的小木屋就在前面，旁边是舅舅
盖的新楼房。舅舅一直想让外婆搬进去
住，可她总说不习惯，嫌房子太大太空了，
还是自己的小屋好，有烟火气。拗不过
她，舅舅只好把钥匙留给她，让她随时能
去。外婆从裤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上了锁
的木门，“吱呀”一声，屋里有点暗，得开灯
才看得清。左边是牛栏，那头黑母牛正趴
着休息。在我们不在家的日子里，这头牛
就是外婆最好的伴儿了。为了生活，村里
的大人们都出去打工了，我们这些孩子因
为上学，大多在镇上或县城里。所以，家
里常常只有外婆一个人守着。

我把密码箱放在一楼角落，跟着她
上了楼。虽然是老木屋，却被外婆收拾
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熟门熟路地
从墙边搬来两张小凳子，放在火炕旁
边。外婆则抱来干草和木柴，点起了
火。我俩就围着暖暖的火炕坐着。灶台
架子上，一个小碗里还盛着外婆没吃完
的白菜。现在火炕铁架上的锅里正“咕
嘟咕嘟”冒着热气，煮着白菜和腊肉。我
知道，是因为我回来了，外婆才舍得拿出
家里不多的腊肉。菜煮好了，我给外婆
和自己盛好饭，饿坏了的我立刻大口吃
起来。吃着吃着，发现外婆没怎么夹菜，
一抬眼，正对上她温柔的目光。“外婆，你
也吃呀！”我一边说，一边往她碗里夹

肉。“吃，吃。你能回来跟我吃顿饭，我就
高兴得很。”外婆轻声说着，“我现在还下
地干活，就是想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有热
饭热菜吃，有个地方能落脚……不知道
我还能活几年，说不定再过几年，我就不
在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的鼻
子猛地一酸，赶紧低下头假装扒饭，不敢
让她看见。

夜色渐渐深了，村子里稀稀拉拉亮
起几盏灯，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显得格外
安静。吃完饭，我和外婆搬了椅子坐到
屋外的空地上乘凉，晚风吹在脸上，舒服
极了。外婆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又
讲起了她那个年代的故事。外婆说着说
着，有时会轻轻叹气，说那些老伙伴一个
个都走了。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她常常
是一个人。她也会在聊天时，小声地说
怕自己等不到大家回来就先走了。我们
都明白，却又没办法。我们懂她的孤单，
她也懂我们在外的不容易。

该睡觉了。外婆说，她去开门，让
我去舅舅的新房里睡，那里干净、舒
服。我摇头拒绝了，我要和她一起睡。
她怕我嫌弃她的老屋旧床，可我怎么会
嫌弃呢？我永远都不会嫌弃她。当年
爸妈出去打工，告别时她眼圈都红了，
后来就是她把我接到身边，照顾了我好
几年。洗漱完，我和外婆躺下，很快便
进入了梦乡……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我又要回
学校了。外婆早早起来，煮了几个鸡蛋
塞进我书包里，叮嘱我记得吃，回学校要
好好学习，放假了一定要记得回家看
她。我一一答应着。上了车，透过车窗
朝外婆挥手告别。车子发动了，在日暮
的余晖里，我离外婆越来越远，直到再也
看不见……

【简评】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记叙
文。它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生动的细节、
最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亲
情、陪伴与离别的温暖故事。外婆的形
象刻画得尤其出色，令人难忘。语言自
然流畅，情感表达直接有力。

日暮余晖
温西中学七（8）班 赵松萍


